公  告

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北京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京教计〔2017〕33号），对于连续两年未通过年检的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停止其办学资格并向社会公告。

北京市东城区群星培训学校（办学许可证号111010177600430）连续两年未通过年检，已不具备办学资格，现予以公告。

                       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委员会

                          2019年6月18日

